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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教室「課業輔導暨學生助理實施作業準則」 

108 年 5 月 13 日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辦理。 

二、為使本校特殊教育學生之課業學習及校園生活適應，減少因其障礙而導致學習困難、學

習成就低落與生活適應不良等，以提供必要之服務。 

三、申請對象為本校在籍學生，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各縣市政府鑑輔會之鑑定證明者，符

合身分者得以下列需求提出事項申請︰ 

    (一) 課業輔導﹕ 

1. 申請期限︰每學期初完成課程加(退)選後即可提出申請，若學期中學習有困難

者，可另案提出申請。 

2. 申請程序︰ 

(1) 有課業輔導需求者，需檢附加(退)選完成之課表，並參與個別面談。 

(2) 申請學生須填寫申請表(附件一)，得提供課輔人選或委請授課教師推薦適當

課輔人選。 

(3) 由導師、授課教師、學輔組長及資源教室輔導員視學生申請即時審核各申

請案。 

3. 審核標準︰ 

(1) 課業輔導之科目須為當學期所修習之必修或選修科目為限。 

(2) 審核依據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及授課教師評估；考量課業輔導之必要性及

優先順序。 

4. 管考及注意事項︰ 

(1) 每位學生接受課業輔導時間，每週上限 6 小時，每科每日以 3 小時為原則，

每月 24 小時為限。 

(2) 學生因故無法出席課輔時，應於前一日向課輔人員及資源教室請假，若無

故缺席或遲到超過 20 分鐘，累計達 3 次，資源教室有權終止該科目之課輔

服務，且列入未來申請課業輔導之審核，如遇特殊情形另議之。 

(3) 課輔人員與學生須確實填寫「課業輔導暨學生助理工作紀錄表」(附件二)及

「課業輔導上課進度紀錄表」(附件三)，最遲於隔月第一週繳回，以核算當

月課輔鐘點費；若有虛報之情形，即停止課業輔導課程，並取消其資格。 

    (二) 學生助理︰ 

1. 申請期限︰申請日期依資源教室當學期公佈期限為主，或由各系視系上特教生

學習、生活適應及意願可專案向資源教室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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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程序︰填寫申請表並參與個別面談。 

3. 管考及注意事項﹕ 

(1) 服務範圍：以資源教室條列出之協助事項內容為主，特殊情況不在此限。 

(2) 服務所需之器材，請至資源教室填寫「器材借用登錄表」，並於結束後繳回。 

(3) 學生助理須確實填寫「課業輔導暨學生助理工作紀錄表」(附件二)，最遲於

隔月第一週繳回資源教室，以核算當月助理人員服務費；若有虛報情形即

停止協助，並取消當學期學生助理資格。 

4. 擔任學生助理資格︰ 

(1) 申請擔任學生助理，須為本校在學學生，並經授課教師或導師偕學輔組老

師面談以瞭解該員能力現況。 

(2) 由導師、學輔組長及資源教室輔導員審核通過後聘任之。 

五、申請學生接受課業輔導及學生助理之成效，列入未來提供該項服務之依據。 

六、相關預算由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經費辦理。 

七、本準則若有未盡事宜，依學務處處務會議審查後辦理之。 

八、本準則經學務處處務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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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明志科技大學資源教室 

「課業輔導暨學生助理」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者姓名： 系級： 學號： 

障礙類別/等級： 聯絡電話： E‐mail： 

申請項目：  □報讀 □筆記抄寫 □聽打 □點字  □手語翻譯 □提醒(課堂、生活、情緒支持) 

 □生活照顧 (陪同就醫、生活移位、日常生活事務)  □其他：                      

 □課業輔導 (請續填下方粗框表格：課業輔導需求申請) 

簡述需要協助內容： 

學生助理姓名： 系級： 學號： 

聯絡電話： E‐mail：  

課業輔導需求申請續填以下欄位 

課 

輔 

需 

求 

申請科目：_________ 

  學分數：_________ 

□首修    

□重修(上次分數：____ ) 

授課教師：__________ 

期待課輔人員： 

□ 老師           

□ 研究生          

□ 大學生          

審 

核 

意 

見 

學生程度 □ 良好  □ 尚可  □ 不足 

授課時數建議(一學期) 
□ 30 小時以上     □ 20~30 小時 
□ 10~20 小時      □ 10 小時以下 

其他建議 

 

推薦課輔人員/學生助理 

 

（由資源教室聯繫後續事宜） 

姓  名： 

單位/職稱：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課輔薪資／小時：學生助理與課業輔導經費支給標準依據教育部規定辦理。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原因： 

授課教師：                  導  師：                   申請人：             

學輔組長：                  承辦人員：                   審核日期：               

註：本申請表所載學生相關資料，應予保密；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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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明志科技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月份「課業輔導暨學生助理」工作紀錄表 

班級 姓名 協助科目/項目 課輔人員/學生助理 
本學期核定 

每小時金額 

           元 

⚫ 說明： 

1. 本表依教育部大專院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課業輔導鐘點費/學生助理人員服務費補助，所聘之課輔人 

員/學生助理為對象，一人一表，據實填報。 

2. 本表由課輔人員/學生助理親自填寫，請於每月規定日期前送交「資源教室」承辦老師處彙整。 

3. 本表之『工作項目』內容請依下列 1、2、3 ……等代碼據實逐項填入，並於每次工作結束後請簽名。 

4. 課輔人員/學生助理經費補助依實際工作時數申報，如有冒名頂替或填寫不實者，應繳回已支領之工讀金，必要

時得停止聘用並取消課輔人員/學生助理資格。 

5. 『工作時間』以 24 小時制填寫（例:07:59~12:01、12:59~17:01），每週上限 6 小時，每科每日以 3 小時為原則。 

⚫ 工作項目：（僅限協助工作，請就下列各項選填）  

 1. 報讀  2. 筆記抄寫  3. 聽打  4. 手語翻譯  5. 生活照顧(陪同就醫、生活位移、日常生活事務協助)    

  6. 提醒(課堂、生活、情緒支持)    7. 其他：             8. 課業輔導，科目：________________     

班級/單位 學號/工號 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序

號 
月 日 星期 

工作 

項目 

工作時間 工作 

時數 
輔導學生簽名 

起 迄 

1         

2         

3         

4         

5         

6         

         

         

         

 

課輔人員/學生助理簽章：                 本月時數合計：        小時 

學務長簽章：       學輔組組長簽章：       承辦人員簽章：       

註：本紀錄表所載學生相關資料，應予保密；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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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___學年度__學期 

___月份課業輔導上課進度紀錄表 

科目：                               老師姓名：            

地點：                               學生姓名：           

授課時間 時數 課輔內容/進度 課輔情形 備忘 

___月___日( ) 

___:___~___:___ 

 
上課內容：                        

本週作業：                        

□出席準時 

□完成上週作業 

□認真聽講 

□其他：            

 

___月___日( ) 

___:___~___:___ 

 
上課內容：                        

本週作業：                        

□出席準時 

□完成上週作業 

□認真聽講 

□其他：            

 

___月___日( ) 

___:___~___:___ 

 
上課內容：                        

本週作業：                        

□出席準時 

□完成上週作業 

□認真聽講 

□其他：           

 

 

___月___日( ) 

___:___~___:___ 

 
上課內容：                        

本週作業：                        

□出席準時 

□完成上週作業 

□認真聽講 

□其他：            

 

 

___月___日( ) 

___:___~___:___ 

 
上課內容：                        

本週作業：                        

□出席準時 

□完成上週作業 

□認真聽講 

□其他：            

 

 

___月___日( ) 

___:___~___:___ 

 
上課內容：                        

本週作業：                        

□出席準時 

□完成上週作業 

□認真聽講 

□其他：            

 

 

___月___日( ) 

___:___~___:___ 

 
上課內容：                        

本週作業：                        

□出席準時 

□完成上週作業 

□認真聽講 

□其他：            

 

 

 

本月時數合計：______ 小時          承辦人員簽章：_____________ 

※ 時間 24 小時制，時數以 0.5 小時為基本單位 (請以_:_~_:_填寫) 

※ 每位學生接受課業輔導時間，每週上限 6 小時，每科每日以 3 小時為原則，每月 24 小時為限 

附件三 


